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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1〕5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部门：

为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，建立健全研究生质量

保证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校对《南京 体革研

究发质究发质养革 育发生 研 生系 系究 究育 推校研校动革展体 究究有 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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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1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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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，建立健全研究

生质量保证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的

可持续发展，成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

员会。

第二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在学校分管研究生

教育工作的校领导领导下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。

第三条 各学院要充分认识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

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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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每学期应至少有一

次研究讨论本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

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》（校研字〔2013〕84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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